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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时报：孙九林院士 实现真正数据共享不像想象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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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数据共享或科学数据汇交工作所面对的困境，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很好的机制、政策或办法能

在执行过程中从这些方面都能保证他们权利的话，实现真正的数据共享或者数据汇交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。

 

日前，“973”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主任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，在接受《科学

 

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数据既是项目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，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。 

 

国家投入了经费的“863”、“973”等大的科学项目，过去没有这一环节，即把完成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

会说，做完之后肯定要汇交，但交到哪里也不知道。没有指定的地方，也没有汇交的规范和标准。”孙九林表示。

 

开展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与共享，对促进科学数据的整合集成，增强国家科技投入的效益，提高我

义。 

 

2008年，科技部首次以部发文颁布了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行办法》，

目数据汇交工作，并正式成立了“‘973’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”。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科技

示范意义。 

 

自2008年启动至今，数据汇交试点工作已有两年多的发展。“973”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，制定了多

标准规范、建立了数据管理系统和存储环境、开发了数据汇交服务平台，并持续开展共享服务。截至目前，

结题项目完成数据汇交，32个在研项目完成了数据汇交计划的编制。 

 

孙九林介绍，这一试点工作，正是希望把国家投入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据资源，最终统一汇交到某

和办法提供共享服务。它是数据共享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

 

一开始，产生数据的科学家最担心的是，数据汇交后自己的知识产权怎么得到保护，担心被其他科研人

 

以前一提数据共享和数据汇交，好像就很难，甚至是做不了。大家都认为，知识产权都保护不了，怎么

 

但在孙九林等就数据共享和数据汇交召集科学家们讨论时，大家都支持，都认为应该数据共享、数据汇

一个项目组使用就不会产生更多其他效益。 

 

而这一试点工作，在最初颁发管理办法时就明确规定了如何保护数据汇交的权益。办法规定项目数据可以

供项目和课题承担单位及其授权范围内的用户访问和使用。保护期结束后，数据汇交中心以在线、离线等方式分期、分批向全社

务。用户利用汇交数据产生的研究成果要注明数据来源。 

 

比如，有些数据资源有两年保护期，科学家产生数据以后，如果自己的文章写出来了，数据不再升值，但

明数据来自谁，产权从哪里来。 



 

另外，有些科学家还提出，产生数据的科学家利用这些数据发表了很多文章，后来利用这些数据的科研

上已经利用这些数据发表的文章。“都标示清楚了，这样就解除后顾之忧。标示的形式都是这些科学家自己提出的

 

孙九林认为，把管理、机制、体制问题能很好解决的话，工作就能很好向前推进。 

 

高质量的数据是保障高质量共享服务的基础。孙九林介绍，他们也通过对元数据、数据说明文档和数据

可靠性。同时，还通过同行专家对项目组预先制定的数据汇交计划进行审核，以此来保障数据的准确性、系


